关于2013年征兵学生报名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学工办：

根据城阳区政府征兵办的工作安排和2013年征兵有关政策规定精神，本年度征兵工作由冬季调整为夏季，现在已经开始组织报名工作，现将我校的征兵报名事宜通知如下：

一、请将学工部（处）《关于2013年度征兵报名工作的通告》尽快传达到全体学生。

二、报名时间为7月1日至3日，各学院要对报名的男性学生（不含海都学院借读和成人教育的学生）入伍申请进行审核，并签署批准意见，由学院分党委（总支）书记或副书记签名并加盖学院党委（总支）公章。

三、根据国家财政部财教[2011]510号《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高等学校在校生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及退役复学后学费资助暂行办法》和国家民政部民发[2012]193号文件规定，高校在校生需到学校武装部报名应征，由学校属地县（市、区）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批准入伍。高校在校生被批准入伍后，由批准入伍地按照当地义务兵入伍优待金标准给被批准入伍青年家庭发放优待金。为保证入伍学生本人的学费补偿和退役复学后学费资助顺利进行，各学院学工办要对有意从户籍地入伍的学生讲明，需通过学校武装部报名，由城阳区征兵办批准入伍。
四、各学院要在7月5日前将2013年在校生入伍（含从户籍地入伍）情况进行统计，盖学院党委（总支）印章送交学工部（处）武装部（G401）。
附件：2013年在校学生入伍情况统计表

                                 学生工作部（处）

                                 2013年6月28日
附件

2012年在校学生入伍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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